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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與高中、大學交流

二、模擬審查

三、落實四大對應

四、公告審查資料準備指引

五、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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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與高中、大學交流



與高中、大學端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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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模擬審查



模擬審查

6

⚫審查前共識

 確認評分標準與流程

⚫模擬審查、熟悉評分系統介面
 使用甄選會系統之學校

◆甄選會系統於113年1月9日至2月23日開放熟悉操作介面及進行模擬審查。

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提供模擬審查程式，將甄選會提供之申請入學學生json、pdf檔案匯
入程式後存於隨身碟中，即可跑出網頁檔案供老師於個人電腦瀏覽學生所有書審資料，
以進行模擬審查；若有程式使用需求之大學，請與計畫辦公室聯繫。

 使用暨大系統之學校

◆永久開放，可使用前期資料進行模擬審查。(預計更新時間為3月18日)

⚫與高中交流：
課綱推動方向

高中教學現況

學生學習成果產出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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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實四大對應



落實四大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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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一致

學習準備建議方
向

113學年度

校系分則

審查評量尺規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

1.校系分則為入學招生簡章之正式文件，為避免後續招生爭議，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重視四
大對應：校系分則、學習準備建議方向、審查評量尺規、審查資料準備指引應一致

2.尊重大學校系綜整考量進行評分，但訂定評量尺規時需注意：避免超出校系分則之審查資料項
目，以免考生未繳交相關資料，而影響審查有效性及造成招生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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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告審查資料準備指引



公告審查資料準備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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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建議學校可於指引網頁中標註更新日期

• 建議公告方式：

（各校須於113年3月1日前公告113學年度審查資料準備指引）

可將各學年度指引資料整合於同一網頁 可將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各招生資訊整合於同一網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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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



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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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3/15(五)前繳交「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」，繳交方式：

(一)函文紙本至教育部

• 「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」及經費申請表核章正本1份(核章正本可與計畫書裝訂成冊，也可分開繳交)

• 人事費編列基準來源之薪資表證明文件(例如：xx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or xx大學敘薪辦法)

(二)郵寄紙本至計畫辦公室

• 「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」紙本1式5份

• 電子檔光碟(或USB)1份(含Word、Excel及PDF)

• 郵寄地址：804201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6樓社科院評估研究中心IR6005室-大學招生

專業化發展計畫辦公室，寄件封面請註明「113-114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申請計畫書」

(三)mail電子檔至分區助理信箱

• 「113-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」 ( Word、Excel及PDF檔)

• 經費申請表Word檔

• 人事費編列基準來源之薪資表證明文件電子檔(例如：xx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or xx大學敘薪辦法)

※計畫書(含附件表1、表2)以70頁以內為限；若有其他補充資料，請另作附件。

(若內文超過70頁，得不予審查)



THANK YOU!
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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